
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章程》、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规定，公司就本次关于无偿

受赠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神雾集团”）拥有的“神

雾热装式节能密闭电石炉”相关专利及其工艺包暨关联交易事项，于第二届董事

会第四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召开前与公司独立董事沟通并获得认可，公司独立董

事对本次无偿受赠“神雾热装式节能密闭电石炉”相关专利及其工艺包暨关联交

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无偿受赠神雾集团拥有的“神雾热装式节能密闭电石炉”相关专利

及其工艺包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履行了关联交易决策

程序。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受赠的“神雾热装式节能密闭电石炉”相关专利及其工艺包系公司

关联方神雾集团向本公司无偿赠与，公司无须支付对价，且无附加条件。该项交

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及广大股东利

益。 

3、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

意见签字页） 

 

 

 

常清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永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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